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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民初8212号
杭州嘉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群诉你请

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0）浙0106民初8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649号

祝仕：本院受理原告张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
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17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717号原告
黎少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
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2881号

王爱芬：本院受理浙江泰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方、周越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0）浙0106民初28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545号

郑昌凤：本院受理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墩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554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453号

方俊敏：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453号原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姚雪焱、方俊敏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9:10在本院诉调中
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260号

蔡亚峰：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8260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
蔡亚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5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195号

单海英：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8195号原告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开发区支公
司与被告靳凤明、单海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
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8号

叶凤伟：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348号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
叶凤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
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741号

黄良法、朱灵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黄良法、朱灵刚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
（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402号

阮文广、傅惠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省直单位住
房基金管理中心与被告阮文广、傅惠琴、杭州桃源山庄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8775号

中保人力资源（嘉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勇
强为与被告中保人力资源（嘉兴）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4民初87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667号

李国明：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信用卡
欠款132823.32元（截至2019年10月30日）；2.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李国明自2009年11月
11日始向原告处申请办理了信用卡，截至2019年10月30
日止累计欠款132823.32元整未给付，原告自2019年8
月8日开始多次催款，被告仍未清偿。原告无奈诉至法
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
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21号

高碑店市新城帛盛箱包销售部:本院受理原告艾斯
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你与被
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8民初4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高碑店市新
城帛盛箱包销售部立即销毁涉案侵权产品的库存；被
告高碑店市新城帛盛箱包销售部自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
壹英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8000元；
驳回原告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00元，由原告艾
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负担
1147.5元，被告高碑店市新城帛盛箱包销售部负担
1552.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09号

深圳市业圆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胜达集团江
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业圆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
46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业圆科
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胜达集团江苏开胜
纸业有限公司第2000758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二、被告深圳市业圆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原告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8000元；三、被告深圳市业圆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胜
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驳
回原告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胜达集团江
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负担100元。由被告深圳市业圆
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53号

宁晋县新奥塑料包装厂:本院受理原告宏联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与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
品发行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宁晋县新奥塑料包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
权费用共计4000元；驳回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宏联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负担238元，被告宁晋县新奥塑料包装厂负
担31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79号

宁晋县飞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联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与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67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宁晋县飞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
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4000元；驳回原告宏联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宏联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负担238元，被告宁晋县飞特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负担31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30号

河南凌末语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经济科学
出版社诉你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
权属、侵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73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河南凌末语商贸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原告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合计5000元；驳回原告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原告经济科学出版社负担

236元，由被告河南凌末语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89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35号

河南凌末语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经济科学
出版社诉你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
权属、侵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河南凌末语商贸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原告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合计5000元；二、驳回原告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原告经济科学
出版社负担236元，由被告河南凌末语商贸有限公司负
担28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8601民初1号

赵士营：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姜刚强、赵士营、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2021）浙8601民初1号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21年7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127民初651号

胡春鹏：原告余斌诉胡春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9日下午14:30分在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
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
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783号

黄代花：本院受理原告魏德琴与被告黄代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6000元及支付利息
人民币2100元（2020年6月1日-2021年1月31日止，
按300元/月），并支付从2021年2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
人民币1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LPR的4倍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证据的
期限为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16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被告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催4号

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受理了申请人台州市
路桥星图塑料包装厂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票（票据号码为3130005141057756；出票
行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出
票人为杭州金曦工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台州市椒江普
兴机械厂;票面金额为40000元整；出票日期为2020年8
月4日；到期日期为2021年2月4日）依法办理了公式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3月
12日作出（2020）浙0182民催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台州市路桥星图塑
料包装厂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070号

洪建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寿昌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丰收贷记卡标准个人
卡透支本金4139.67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款
清之日止的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材
料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定于2021年6月18日10时在本院寿昌法庭3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080号

黄志春：本院受理原告何泽虎与被告黄志春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15日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0688号

李炳东（公民身份号码：3411251981****7213）：
本院受理的原告诸文炯诉被告李炳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3民初106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李炳东归还原告诸文炯借款本金27000元并支付
以27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上述款项被告李炳东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5元，减半收取计237.5元，被告李炳东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569号

李志勇（公民身份号码5129221972****7492）：
本院受理的原告敬天洪与被告李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借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
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30号

陈康龙（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94****4617）：
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陈康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康龙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79751.15元、利息815.64元、罚息11682.10
元、复利119.23元，合计92368.12元（罚息、复利暂算至
2020年10月21日，之后的罚息、复利要求按照合同的约
定计算至全部贷款偿还完毕之日）；2.判令被告陈康龙支
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3.本案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陈康龙承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18日0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29号

何金祥（公民身份号码5131221977****1916）：
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何金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何金祥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39000元、利息1959.65元、罚息5381.09元、复利
337.13元，合计46677.87元（罚息、复利暂算至2020年10
月16日，之后的罚息、复利要求按照合同的约定计算至
全部贷款偿还完毕之日）；2.判令被告何金祥支付原告为
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何金祥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8
日0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2号

台州市黄岩乾泰模具厂：本院受理的原告仲利国际
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乔泰模具有限公司、徐慧芬、
黄增广、台州市黄岩乾泰模具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告知
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一、
被告一立即支付原告合同号为AA20080846UAX的《融
资租赁合同》项下已到期第三期租金130000元及逾期利
息499元（暂计至2020年12月9日共计499元）；二、被告
一立即支付原告未到期租金共计3130000元；三、被告一
立即支付原告违约金939000元；四、支持原告对《抵押合
同》项下车牌号为浙JC388G和浙J6AX16的抵押车辆拍
卖、变卖价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五、被告二、三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
共同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第三天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334号

莫亮鸾（公民身份号码：5227221995****2026）：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应猛诉被告莫亮鸾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7000元；二、判令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内。并定于2021
年06月23日14：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592号

王玉堂：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胜鹏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玉堂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60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6月11日9: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638号

国恒（宁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国恒能投（杭州）实
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国恒（宁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国恒能投
（杭州）实业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6月11日9: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58号

马敬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与被告马敬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案件简易程序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79号

刘自江、时昌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自江、时昌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16日15:00在本院（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43号

张立亭：本院受理的原告熊来勇与被告张立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143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46号

冯相平、卢德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冯相平、卢德春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16日9:20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02号

方熙君：本院受理原告康秋平与被告方熙君民间借
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15日09时15在本院（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611号

官会武：本院受理原告范伟生与被告官会武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8
日9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47号

姚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公司与被告姚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
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
加庭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5462号

王湖影、王艳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湖影、王艳雪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惠风西路
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538号

杨骏：本院受理原告陈亚萍与被告杨骏、仇勇赠与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原告陈亚萍诉请：1.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赠与行为
无效，判令被告一返还人民币40万元整；2.判令由两被告
承担各项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吴军独任审判。本院定
于2021年7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